策勒县农村集体农用地定级量化评分细则（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1.1 制定目的
[bookmark: _GoBack]科学评定县域农村集体农用地质量等级，规范农用地流转、征地补偿、经营权抵押、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延包等工作管理，结合策勒县南高北低地形、绿洲灌溉农业为主、土壤沙质占比高、局部土地盐渍化、田块布局零散、区域灌溉条件差异大的本地实际，制定本评分细则。
1.2 适用范围
策勒县行政辖区内全部农村集体农用地，包含耕地、园地、可利用草地定级评价工作。
1.3 定级原则
1.立足县域实际，突出干旱区灌溉农业核心特征；
2.以土壤、水源、地形、连片规模、交通区位为主导评价因素；
3.量化打分为主、现场核查为辅，标准清晰、基层易操
作；
4.与现有耕地质量等级、国土空间、农田整治成果相互衔接。
1.4 定级单元
以土地图斑地块为最小评价单元，同一单元土壤性质、灌溉条件、地形坡度、权属范围保持统一。
1.5 等级划分
评价总分共计100分，依照得分划分为五个质量等级
Ⅰ 级：90-100分 优质绿洲耕地
Ⅱ 级：80-89分  良好灌溉耕地
Ⅲ 级：70-79分  中等质量耕地
Ⅳ 级：60-69分  质量较差耕地
Ⅴ 级：60分以下 不适宜耕作土地
第二章 定级评价因素及分值权重
结合策勒县土地现状，设定7项核心评价指标，总分100 分：
1.土壤质地：15分
2.有效土层厚度：15分
3.灌溉保证率：25分
4.地面坡度：15分
5.田块连片面积：15分
6.距国道省道距离：10分
7.土地盐渍化程度：5分
第三章 各项指标量化评分标准
3.1 土壤质地（满分15分）
壤土：15分
砂壤土：12分
粘土：10分
砂土：6分
砾质土（含砾量超30%）：2分
3.2 有效土层厚度（满分15分）
土层厚度≥80cm：15分
60cm-79cm：12分
40cm-59cm：9分
20cm-39cm：5分
土层厚度＜20cm：2分
3.3 灌溉保证率（满分 25 分）
保灌率≥90%，常年稳定供水：25分
保灌率70%-89%，基本保障供水：20分
保灌率50%-69%，间歇性供水：15分
保灌率30%-49%，仅汛期少量供水：8分
无灌溉水源，纯旱地：0分
3.4 地面坡度（满分15分）
坡度≤2°：15分
2°＜坡度≤6°：12分
6°＜坡度≤15°：8分
15°＜坡度≤25°：4分
坡度＞25°：0分
3.5 田块连片面积（满分15分）
连片面积≥50 亩：15分
30 亩≤面积＜50 亩：12分
10 亩≤面积＜30 亩：9分
3 亩≤面积＜10亩：5分
面积＜3亩：2分
3.6 距国道省道直线距离（满分 10 分）
距离≤1千米：        10分
1千米＜距离≤3千米： 8分
3 千米＜距离≤5千米： 6分
5 千米＜距离≤10千米：3分
距离＞10千米：        1分
3.7 土地盐渍化程度（满分5分）
无盐渍化，作物长势正常：5分
轻度盐渍化，局部零星盐斑：3分
中度盐渍化，明显减产：1分
重度盐渍化，作物无法正常生长：0分
第四章 总分核算与等级判定
1.地块总分 = 各项指标得分相加总和
2.等级判定
90-100分：Ⅰ级优质绿洲耕地
80-89分：Ⅱ级良好灌溉耕地
70-79分：Ⅲ级中等质量耕地
60-69分：Ⅳ级质量较差耕地
60分以下：Ⅴ级不适宜耕作土地
第五章 成果应用与现场操作要求
5.1 主要用途
用于集体土地流转定价、征地补偿核算、土地经营权评估、高标准农田选址、永久基本农田管护、农村土地延包试点工作。
本细则Ⅰ级对应承包价指引中的一类地；Ⅱ级、Ⅲ级对应二类地；Ⅳ级对应三类地；Ⅴ级对应四类地。具体承包费的确定，由集体经济组织参照承包价指引公布的参考信息，通过民主决策程序协商确定。
5.2 动态更新
每3至5年结合土地变更、土壤改良、灌区改造、盐渍化治理成果更新定级数据，重大农田项目完工后可开展局部复核调整。更新工作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自然资源局配合，乡镇人民政府具体实施，更新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
5.3 实地简易判定方法
1.土壤质地：现场手捏揉搓直观判定；
2.土层厚度：开挖剖面查看障碍层深度；
3.灌溉条件：问询村组、水管站，查阅近年供水记录；
4.坡度、面积、距离：依托地形图、GPS 工具实测核算；
5.盐渍化：查看地表盐碱斑块、农作物生长状态判定。
第六章 附则
1.本细则由策勒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共同负责解释。
2.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


















附件：策勒县农村集体农用地定级评分表
	地块编号
	所属乡镇村
	地块位置
	土壤质地 (15 分)
	有效土层厚度 (15 分)
	灌溉保证率 (25 分)
	地面坡度 (15 分)
	田块连片面积 (15 分)
	距国省道距离 (10 分)
	盐渍化程度 (5 分)
	合计总分
	评定等级
	备注

	
	
	
	
	
	
	
	
	
	
	
	
	

	
	
	
	
	
	
	
	
	
	
	
	
	

	
	
	
	
	
	
	
	
	
	
	
	
	

	
	
	
	
	
	
	
	
	
	
	
	
	

	
	
	
	
	
	
	
	
	
	
	
	
	


填报说明：
1.严格按照本地实地踏勘、村组核实、图纸实测数据逐项填写分值；
2.90-100分的Ⅰ级,80-89分的Ⅱ级,70-79分的Ⅲ级,60-69分的Ⅳ级,60分以下的Ⅴ级；
3.备注栏填写地块水源、整治规划、特殊地类等相关信息；
4.结合县域山区、平原绿洲、戈壁边缘不同地块实际规范评定。

